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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新制釋疑 
柯富揚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壹、序言 

    《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係依據我國憲法第 153條

而制定的法律，凡適用該法的行業或工作者，勞資間所訂的勞動條件，

均不得低於該法所定的最低標準。 

    民國 104年與 105年間，政府為落實保障勞工權益，先後修正《勞

基法》高達 6次之多，其中又以《勞基法》第 30條之「法定工時」、

第 36條之「一例一休」、第 37條之「國定假日」，以及第 38條之「特

休假」等條文修正，影響層面最為重大，對此，本會理事長陳旺全教

授為使各中醫院所負責人，均能理解並遵守《勞基法》之相關規範，

同時配合勞動部所實施之勞動檢查，並妥適調和現行中醫院所常見之

問題，諸如：請家屬充任員工、例假與休假日在中醫診所之人力運用、

如何訂定勞動契約、勞資會議如何發揮功能等議題，均請富揚盡全力

解釋法律適用上之疑義，使同道在短時間內理解規範，避免受罰。此

外，本會將對於全民健康保險會期望醫療院所為民服務，能多在假日

看診，但似又與國家勞動政策希望勞工休息，二者有執行上之衝突及

困難、受雇中醫師未來納入勞基法後之因應方式、健保給付並未補足

一例一休之費用等攸關中醫院所之重大問題，積極與主管機關協商解

決之道，為中醫同道爭取最大權益！ 

 

勞動部公布民國 105年勞動檢查之重點與罰鍰金額 

序 違規項目 行政罰鍰金額 

1 
逾越法定工時： 

每日工作超過 12小時 
處新臺幣 2萬至 30萬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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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加班超過 46小時 

2 未給加班費 

3 例假要求員工出勤未加倍發工資 

4 未備妥勞工出勤紀錄 

5 
非因天災事變、突發事件，要求

員工於例假日出勤 

6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動檢查 處新臺幣 3萬至 15萬罰鍰 

7 要求妊娠或哺乳女工於夜間工作 處新臺幣 9萬至 45萬罰鍰 

《重要提醒》 

一、「工資清冊」： 

依《勞基法》第 23條第 2項之規定，雇主應置備工資清冊，詳實紀

錄發放工資、工資計算項目、工資總額等事項，並應保存 5年。 

此外，雇主若已發放工資或加班費予員工，則建議請員工於清冊備註

欄上簽署姓名，俾利爾後官署實施勞動檢查時之稽核查考。 

二、「出勤紀錄」： 

(一)依《勞基法》第 30條之規定，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

存「5年」，且該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

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不得

拒絕！ 

(二)雇主不得以排班表代替出勤紀錄。 

【錯誤記載一】只記錄至整點，沒有「分鐘」，紀錄不確實 

民國 105年 12月 姓名：小王 備註 

日期 上班時間 下班時間  

1日 8時 17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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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 8時 17時  

3日 8時 17時  

【錯誤記載二】只有簽到，沒有時間 

民國 105年 12月 姓名：小王 備註 

日期 上班 下班  

1日 小王 小王  

2日 小王 小王  

3日 小王 小王  

【正確記載方式】 

民國 105年 12月 姓名：小王 

備註欄 
日期 上班時間 下班時間 

1日 08：30 17：30  

2日 13：10 17：35 上午病假 

3日   休息日 

4日 10：30 17：00 例假加班 

5日   
12/4例假加班補休 

(小王簽名) 

6日 08：42 17：55  

三、「家屬充任員工」？ 

雇主請家屬擔任診所內的工作者，若雙方之真意為僱傭關係，無論明

示或默示，都須適用《勞基法》之相關規定；反之，若家屬是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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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式充任工作者，似無《勞基法》之適用，但為避免脫法行為，

實際認定仍由主管機關依個案具體判定之。 

貳、工資與工時 

問題一： 

修正後之《勞基法》第 23 條規定，雇主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

明細給勞工，該「各項目」究竟應包含哪些內容呢？ 

釋疑一： 

所謂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即雇主給勞工之「薪資單」，其

內容應載明： 

一、 工資總額； 

二、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三、 延長工作時間時數之金額及計算方式； 

四、 休假、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出勤之金額及計算方式； 

五、 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職工福利金等事項。 

 

問題二： 

《勞基法》第 36條之「一例一休」所指為何？二者有何差別？ 

釋疑二： 

一、例假與休息日之定義？ 

(一)例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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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正後之《勞基法》第 36條規定，勞工每 7日應有之 2日之休息，

其中 1日為「例假」，另 1日為「休息日」，即所謂之「一例一休」

新制。 

2、一般常見情形，雇主與勞工會將每周之「星期日」約定為「例假」，

但《勞基法》並沒有直接規定哪天應為「例假」，故只要勞動契約

關係存在 7天，雇主就應給勞工 1日之「例假」休息，至於部分需

要輪班之職類，舉凡醫療、餐飲、運輸、媒體、服務業…等工作，

勞工之「例假」就不一定是星期日，而可透過勞資間之勞動契約另

行約定非星期日之例假。 

(二)休息日 

休息日源起於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新工時制後，勞工每日工作

時間不得逾 8 小時，每兩週工作總時數不得逾 84 小時，相較於原來

工時每週 48 小時，兩週 96 小時之舊制，勞工等於兩週減少了 12 小

時之工時，這 12小時就變成現在的「休息日」。 

二、 例假與休息日之差別？ 

(一)使勞工出勤之要件不同： 

例  假 
僅限於《勞基法》第 40條所列之「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等特殊狀況，否則即便徵得勞工同意，仍不得使其工作。 

休息日 
若有必要請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可在徵得該勞工同意後使

其出勤。 

 (二)加班費與補休之計算方式不同： 

設勞工月薪為新臺幣 36,000元，換算日薪 1,200，時薪 150元 

例  假 150元 x 8小時=1200元+補假一天 

休息日 150元 x4/3 x 2小時+150元 x5/3 x 6小時=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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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 

例假及休息日如何與一般正常工時或變形工時配套執行？ 

釋疑三： 

變形工時分為 2週、4週及 8週三種，醫療保健服務業三種皆有適用，

得視醫院或診所之業務需求實施： 

一般單週規定 每 7日中至少應有 1日例假、1日休息日。 

二週變形工時 
每 7日中至少應有 1日之例假，每 2週內之例假

及休息日合計至少應有 4日。 

八週變形工時 
每 7日中至少應有 1日之例假，每 8週內之例假

及休息日合計至少應有 16日。 

四週變形工時 
每 2週內至少應有 2日之例假，每 4週內之例假

及休息日合計至少應有 8日。 

 

問題四： 

雇主如何與勞工約定例假及休息日？如何舉辦勞資會議？ 

釋疑四： 

一、勞動契約為私法上之契約，故其各項法律效果，均應依《民法》

認定之，故勞動契約之成立，依《民法》第 153條第 1項之規定，

只要當事人雙方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無論是以書面或是口頭約定

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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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契約雖然已依《民法》第 153條第 1項之規定而成立，但若

該契約之約定內容有《民法》第 71 條之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

情形，該契約仍屬無效，例如勞動契約違反《勞基法》之規定，

約定勞工放棄工資請求權，或是自願每日加班超過法定 12 小時

之上限等是。 

三、依據《勞基法》第 83 條及《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等規定，適用

《勞基法》之事業單位「應」舉辦勞資會議，且要有「書面」之

會議紀錄，相關說明如下： 

1、何謂勞資會議？ 

勞資會議制度是藉由勞資雙方同數代表，舉行定期會議，

利用提出報告與提案討論方式，獲致多數代表同意後，

做成決議，創造出勞資互利雙贏之遠景。 

2、勞資會議雙方代表人數規定？ 

勞資會議代表人數視事業單位人數多寡及需求而定，其

勞方及資方代表各為 2人至 15人，但事業單位人數在 100

人以上者，各不得少於 5 人，事業單位人數在 3 人以下

者，勞雇雙方為勞資會議當然委員。 

3、勞資代表如何產生？ 

中醫院所舉辦勞資會議，資方代表由雇主或雇主指派之，

勞方代表除事業單位另有工會組織外，可由事業單位辦

理選舉，選舉日期應於選舉前 10 日公告之，年滿 15 歲

始有選舉權。 

4、勞方代表資格及選出名額性別等相關規定？ 

(1)勞方代表須年滿 1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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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業單位單一性別勞工人數逾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者，

其當選勞方代表名額不得少於勞方應選出代表總額三分

之一。 

 (3)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之候補代表名額不得超過應選出代表

總額。 

 (4)勞資會議勞方代表出缺時，由候補代表遞補之，不受性

別之限制。 

5、勞資會議代表每屆任期如何起算，如有變動該如何調整? 

(1)勞資會議代表之任期為 4 年，勞方代表連選得連任，資方

代表連派得連任。 

(2)勞資會議代表之任期，自上屆代表任期屆滿之翌日起算。

但首屆代表或未於上屆代表任期屆滿前選出之次屆代表，

自選出之翌日起算。 

(3)資方代表得因職務變動或出缺隨時改派之。勞方代表出缺

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勞方候補代表依序遞補之。候

補代表不足遞補時，得補選之。 

6、勞資會議代表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規定為何？  

勞資會議代表選出或派定後，事業單位應於 15 日內報請

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備查；遞補、補選或改派時，亦同。  

7、勞資會議之開會內容包含那些？  

   勞工動態、工作計畫、業務概況、勞動條件、勞工福利

與工作規則等等事項，另勞工可就工作環境、福利問題

及場所安全等需求，提出建議供雇主參考。 

8、勞動契約事前須經勞資會議通過並留書面紀錄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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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適用 2 週、4 週、8 週變形工時。 

     (2)在正常工作時以外工作(加班)。 

     (3)變更例假日規定。 

      (4)女性夜間工作。 

      (5)其他。 

 

問題五： 

「按時計酬」之部分工時勞工，如例假及休息日未出勤，雇主是否還

要加給休息日工資？ 

釋疑五： 

一、《勞基法》未排除「按時計酬者」適用休息日工資照給之規定。

然而，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在審議每小時基本工資時，已考量部

分工時工作之特性，將例假及因法定正常工時縮減所產生之休息

日（本次修法納為法定之休息日）應獲得之工資，納入計算；易

言之，「按時計酬者」享有例假及休息日照給工資之權利，該工

資已分別折算到「每小時基本工資」中。 

二、因此，「按時計酬者」，勞資雙方如以不低於 126 元(自 106 年

1 月 1 日調整至 133 元)約定每小時工資額，其實就已經給付了

《勞基法》第 39 條所規定之例假及休息日照給工資，若勞工在

例假或休息日均未出勤，雇主毋須再行加給工資。 

三、至於「按日計酬者」之日薪，於法定工時內，如不低於每小時基

本工資數額乘以工作時數之金額，比照「按時計酬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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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 

「按時計酬」或「按日計酬」之部分工時勞工，是否有《勞基法》休

息日之適用？ 

釋疑六： 

一、 凡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其僱用之勞工，包括工讀生、

部分時間工作者等，均應享有《勞基法》之各項保障。 

二、 部分工時勞工如於法定休息日出勤工作，即使當週正常工作時

間尚未達到 40小時，雇主仍應依《勞基法》有關休息日出勤工

資加給標準計給工資。 

三、 例如：打工族小美，時薪 150 元，每週固定出勤 6 天，每天工

作 3 小時，雖然一週只出勤 18 小時，未達法定正常工作時數

40小時之上限，但依修正後之《勞基法》第 36條「一例一休」

之規定，勞工每 7日應有 2 日之休息，其中 1 日為「例假」，

另 1 日為「休息日」，故小美第 6 天出來工作，雇主仍須依照

休息日之加班費標準計給當日工資。 

四、 計算方式：休息日工作 3 小時，以 4 小時計，當日應給付小美

之工資為 900元（150x1又 1/3x2+150x1又 2/3x2=900）。 

  

問題七：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

工資，此工資應該要怎麼計算？ 

釋疑七： 

一、 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條第 3款之規定，凡是勞工未休完

特別休假之所有日數，雇主均應折發工資。至於工資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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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勞工平日一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準，不包括延時工資

及假日出勤加給之工資。 

二、 例如：勞工每月工資為 30,000元，每日為 1,000元，假如勞工

剩餘 7 日特別休假未休，雇主應發給 7 日未休特別休假工資

7,000元。 

 

問題八： 

有關修正後之《勞基法》第 34條輪班制勞工換班之休息時間？ 

釋疑八： 

修正後之《勞基法》第 34條，勞工勤務採輪班制者，在換班時，至

少應有連續 11小時以上之休息時間。然而，考量是類事業單位必須

額外增僱人力，抑或是重新調整出勤模式，故暫未立時施行，相關施

行日期，另由行政院定之。 

  

問題九： 

休息日加班工時總量控管所指為何？休息日之工作時間要不要計入

每月 46小時的加班上限？ 

釋疑九： 

一、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必須全數計入《勞基法》第 32條第 2項所

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一個月延長工時總數不得超過46小時) 。

但若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係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所致，其出勤

時數不計入《勞基法》第 32條第 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 

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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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休息日出勤 6小時，因為必須以 8小時計算，當月可用之加班時

數（含平日加班）只剩 38小時 (46小時-8小時) 。 

2、當月平日加班已有 36小時，休息日出勤最多只能為 8小時（因為

如果超過 8小時，必須以 12小時計，連同原已加班之 36小時，

合計為 48小時，超過一個月 46小時上限之規定）。 

三、例假與休息日並未限定只能排在週六及週日，其日期應在不違反

《勞基法》第 36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之前提下由勞雇雙方協議

之。 

  

問題十： 

國定假日全國一致規定何時開始實施？ 

釋疑十： 

依新修後之《勞基法》第 37條規定，自明(106)年 1月 1日起，勞工

之國定假日回歸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含 5月 1日勞動

節總共 12日)。在新法實施前，勞工之國定假日仍依現行勞動基準法

施行細則第 23條規定辦理 (包含 12月 25日行憲紀念日)，故本(105)

年 12月 25日仍應放假。 

  

問題十一： 

民國 106年 1月 1日起國定假日遇例假或休息日是否仍須補假？ 

釋疑十一： 

依勞動部民國 103年 5月 21日勞動條 3字第 1030130894號令釋，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勞基法》第 37 條所定應放假之日（俗稱國定

假日，但不包括選舉罷免投票日），如適逢勞工例假及因法定正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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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縮減致無須出勤之休息日，應於其他工作日補休，補休日期係由勞

資雙方自行協商議定。凡此，自 106年 1月 1日起，國定假日遇到《勞

基法》第 36條所定例假及休息日者，仍應依前開令釋給予勞工補休。 

 

問題十二： 

新修正之勞工特別休假重點？ 

釋疑十二： 

新修正之特別休假規定重點如下並自民國 106年 1月 1日實施： 

一、 依《勞基法》第 38條第 2項之規定，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

定，但雇主因為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

另一方協商調整。 

二、 依《勞基法》第 38條第 3項之規定，勞工在符合特別休假請休

要件時，雇主應告知勞工依規定排定特別休假。 

三、 《勞基法》第 38條第 4項之規定，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勞

工特別休假未休完之日數，不論原因為何，一律折發工資。前開

「年度終結」，依勞工到職日而定(例如：A勞工於某年 10月 1

日到職，其年度終結日為每年之 9月 30日)。 

四、 依《勞基法》第 38條第 5項之規定，雇主應於工資清冊記載勞

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並定期

以書面通知勞工。 

五、 依《勞基法》第 38條第 6項之規定，當勞工主張本條特別休假

權利，但雇主有所異議時，雇主應負舉證責任。 

 

参、吹哨者條款及罰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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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除原條文規定雇主不得因勞工申訴，而予以不利之處分外，本次修正

新增加哪些有關吹哨者保護規範？ 

釋疑一： 

一、雇主因勞工申訴所為之解僱、降調、減薪等不利處分之法律效果

為無效，以強化勞工權益保障。 

二、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接獲申訴後，應於 60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

面通知勞工，且不得洩漏申訴人身分資料，違反者，除應依法追究公

務員之刑事及行政責任外，對受有損害之勞工，並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問題二： 

本次罰鍰修正，作了哪些變動？ 

釋疑二： 

本次罰鍰只修正《勞基法》第 79條，按違法情節輕重不同分訂罰鍰

金額上限： 

一、違反實體性重要規定：如違反工資、工時等相關條文，提高罰鍰

金額上限至新臺幣 100萬元。 

二、違反程序性規定：如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名卡、拒絕提供服務證明

書等，維持現行裁罰上限 30萬元。 

三、增訂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罰鍰上

限至原最高額二分之一之規定(150萬元)。 


